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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过去对国内一小群“人权律师”的打压行动，并未能有效组织他们继续进行维权活动，但

目前当局正在实施的新一轮恐吓、打压行动，似乎开始在这方面“取得成效”。有些勇敢的律师被

羁押，与外界隔离，少则几日、多则数月，虽然他们最终获释，但其中大多数却从此三缄其口。

这种沉默令人不安。 

这些律师在被囚期间，遭受了羞辱和酷刑折磨，讯问人员还会没完没了地要求他们签署所谓“违法

行为”之“悔过”书，并保证“将来不会再犯”。即便是获释后，他们仍会继续受到骚扰，当局持续的

监视、隔离、威胁、限制及搜查，使得有些人感慨，这根本就不是重获自由。并且，哪怕没有警

察目前时不时的提醒，所有维权律师也都深知，不仅他们自己，就连他们家人的安危也都攥在政

府手中。中国的改革家虽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废除了对政治犯亲属实施“连坐”的刑罚方式，但在

当代中国，哪怕所谓的“犯人”从未被以任何罪名正式起诉，他们的配偶和子女也常常会被政府盯

上。因此，一些还未受过警察任意羁押之苦的维权律师成为惊弓之鸟，亦是人之常情。 

中国约有十七万律师，数千名法学教授，然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对于维权律师日益恶化的处

境，始终保持沉默，引人侧目。零九年，五百多名律师曾联署请愿书，抗议对刘尧律师的不公定

罪，此举成功为刘争取到较轻刑罚。但对于政府目前对维权律师这一波的“失踪”和镇压，法律界

却未涌现类似规模的声援。当然，政府对媒体的严密控制，使得这些法律专家可以继续心安理得

地对这些大煞风景之事视而不见。另外，其他律师只要对受难同胞表现出任何形式的支持，后果

随即便来：不仅他们和当事人之间关系可能被破坏，甚至还要冒职业权利被侵害的风险，因为负

责规制律师执业的地方司法局可能来找麻烦。受司法局控制的地方律师协会，几乎从不履行其保

护维权律师的义务。 

对中国法学教授来说，公开发表意见要冒丢掉工作、或至少待遇受影响的风险，此外还会危及他

们在重要法律改革项目上的影响力。刑事司法专家们有时会说，相较为个别律师所受虐待奔走呼

号，更为重要的，是维持政府对他们的信任，以便能够有效地呼吁立法改革。有些人企图以贬低

事态严重性来逃避问题，声称“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虐待律师的案例发生”。少数学者甚至提出，维

权律师应该学聪明些，知道直接顶撞政府没有好结果，要想保护当事人利益，须采取其他更为迂

回的方式；这是在暗示，实现法治本就不可一蹴而就，而维权律师不计后果的鲁莽行径，反而是

“揠苗助长”。 

好在少数杰出的教授和律师偶尔还能设法直言。零九年，知名北京刑辩律师李庄（非维权律师），

因替一名所谓重庆“黑社会”首领辩护，而被严重不公定罪。北京律师协会就此案发出了简短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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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就被压制下来。最近，重庆检方对李庄的第二次起诉以撤诉告终，许多人相信，检方这不

可思议的举动，至少一部分是迫于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法学教授和律师的联合抗议。 

中国大陆以外的法律专家是否也应当留意中国人权律师遭受的打压呢？香港法律职业人士至今未

表现出兴趣。香港大律师公会在对其会员的一份通告中提及了李庄案，据称还与北京律师协会在

私下会晤中就维权律师现状进行了讨论。至于香港律师会，虽在去年十一月与大律师公会发布联

合声明，对毒奶粉事件维权人士赵连海一案的审判程序表达关注，但显然还未公开声援过维权律

师。相较之下，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一个规模很小，知名度却很高的香港人权组织，却一直在

呼吁所有中国大陆之外的律师抗议中国律师遭受的虐待；他们的努力也得到香港若干学者和重要

人权机构发文支持。 

台湾律师最近也开始积极支持其大陆同行。台北律师公会已发出数封信函及声明，抗议中国维权

律师所受虐待，并在上周“六·四”前夕，和其他几个组织一起，呼吁马英九总统就中国律师遭受压

迫一事，与中国政府进行讨论。此外，台北律师公会还与台湾人权促进会及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

一道，就相关议题举办会议和新闻发布会，并开展与大陆维权律师的交流活动。台湾学界也逐渐

对此议题表现出兴趣。 

西方国家的律师组织，亦在慢慢增施压力。今年二月，拥有约一百万名律师会员的欧洲律师公会，

第三次向中国政府表达了抗议，这次措辞最为强烈。三月，纽约市律师协会主席，代表该协会二

万三千名会员，致函中国司法部部长，大篇幅详述了多名律师遭受虐待之案例，要求中国政府进

行调查、停止骚扰律师、以及重申中国法律及国际法下律师执业不受非正当干预之权利。同月，

总部位于法国的“国际律师观察”也就此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此外，纽约组织“中国律师之友”（设

于福特汉姆大学的莱特纳国际法暨正义中心），亦发表许多声明，强调目前日趋恶化的局面。四

月，伦敦的国际律师协会人权部也表达深切关注，指出，“中国当局不断扩大的绑架规模，制造出

了恐惧氛围”。 

然而，外国律师声援其中国同行的阵营中，却独独不见为数众多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个人；

他们受益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贸易往来、技术转让、投资交易的惊人成长，但对中国维权律

师的困境至今未置一词。例如，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就对外界试图引起它们

关注所作的种种努力视而不见。要所有外国律师事务所联合起来、共同表达关注，这可能性微乎

其微，但除此之外似乎别无他法，因为律所出于其自身竞争力的考量，可能会继续持漠不关心之

态度。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维权律师遭受的迫害要有多严重，才能唤醒他们外国同行的良心，尤

其是那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律师。客户想来不会要求他们的律师注意这问题；或许只有那些律师

事务所想要聘请的、理想尚存的年轻律师和法学院学生的批评之声，才可入律所之耳，助得了一

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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